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鹍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2018 年 12 月 13 日，鹍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

行人”或“鹍骐科技”）与 8 名认购人（其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人，核心

员工 3 人，合格投资者 1 人）签署了《鹍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与 XX 之股

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签订了《<鹍骐科技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与 XX 之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票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向认购人定向发行 7,000,000 股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第二次修订）（公告编号：2018-

044）。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出具的《关于鹍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

系统函【2019】2362 号），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发行人拟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核心员工 3 名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

上，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签订《〈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

简称“本协议”或“补充协议（二）”），本协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股份回购条款 

第一条 补充约定股份回购条款 

《股票认购协议》第六条约定的自愿锁定期内，甲方从乙方离职的（包括但

不限于主动申请辞职、被甲方解雇、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不能继续在乙方任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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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方有权指定乙方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乙方之董监高或者乙方之核

心技术人员等符合股转系统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按以下价格回购甲方持有的剩余乙

方股份。 

1、回购价格，甲方同意乙方指定第三方的每股回购价格为鹍骐科技上一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鹍骐科技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金额。 

2、回购方式，上述回购将严格按照股转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业务规则约定的方

式实现。若挂牌公司交易方式改变或其他股票交易制度原因导致上述股份回购条

款无法实现的，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或安排其他替代性解决方案。   

若甲方从乙方离职时，甲方持有的乙方股票尚处于限售状态的，甲方持有的

乙方股票将解除限售。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做好所持股票的解除限售工作，并在

上述股票解除限售后出售给乙方指定之第三方。 

甲方从乙方正式离职后不得再出售因本次定向发行所取得的乙方股票。 

第二条 除上述补充条款之外，《股票认购协议》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仍继续执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 

 

 

 

 

特此公告。 

 

 

 

鹍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